靖水函〔2025〕78号
关于提供靖宇县农村供水水质检测报告

工作提示的函

县卫健和医保局：

农村供水水质检测监测工作是农村供水保障重要一环，根据《靖宇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：“县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农饮工程供水水质的监测、检测工作，提供水质应急处理方案，并将水质检测情况告知县水利局，水利局负责水质不达标村屯的水质达标建设工作。”

请贵单位于2025年7月14日前向我局提供2025年水质检测报告，保障我县农村居民吃上安全水、放心水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靖宇县水利局

2025年7月1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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